附件6
	浙江省水利专业工程师标志性业绩申报表

	一、申报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时间
	

	何年何校何专业毕业
	
	专业技术（技能）职务任职资格
	

	
	
	聘任时间
	

	从事专业
	
	专业工作年限
	

	标志性

业绩成果
	请按照《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二）款第2点，具体罗列符合条件的

标志业绩成果

	
	

	二、举荐专家基本情况（要求在职在聘高级工程师）

	举荐专家1
	举荐专家2

	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职称
	
	从事专业
	
	职称
	
	从事专业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举荐意见：

                       举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举荐意见：

                            举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三、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意见

	所在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或人力社保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